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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 114 年 08 月 26 日(週二)上午 11：00 

會議地點 行政大樓四樓人文講堂 

會議主持人 盧信忠教務長 

出、列席人員 如簽到單 

記錄 吳育萱 

壹、 主席致詞 

略。 

貳、 討論事項 

案由一：審查 114.1 學期第二梯次網路教學課程申請計畫，提請討論。

（教務處課務組報告） 

說  明： 

一、 114.1 學期共計 8 位教師 7 門(10 班)課程提出申請(非同步教學課程 7 門；同

步教學課程 2 門；同步+非同步課程 1 門)，已於 114.07.08 第一次校課程委

員會審核通過(如表 1)。 

二、 依【弘光科技大學網路教學實施作業辦法】第四條規定「有關網路教學課程

開設與補助之審查網路教學委員會召集人得聘請校內外專家針對各項申請

進行專業審查，再將審查結果建議提交網路教學委員會決議」。教務處於

114 年 07 月 31 日(四)邀請兩位外審委員，依審查項進行網路教學課程計畫

（含計畫申請書、教學進度表及全學期必要教材）審查。 

三、 本次申請網路教學之兼任教師共 2 位，1 門課程(2 班)。依據教育部整體發

展補助經費之規定兼任教師不予補助。 

四、 外審委員審查結果已於 114 年 08 月 13 日網路教學委員會審查通過，網路

教學委員決議如下： 

1. 依外審委員審查結果同意 7 門(10 班)課程於 114.1 學期開設網路教學

課程，並依審查意見給予獎勵金。依辦法規定每位教師每學年以獎勵

一門課為原則，故依審查結果每位專任教師以獎勵金額較高之一門課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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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14.1 學期申請之網路教學課程，均提供審查意見給授課教師參考，並

請申請教師於接獲課務組通知審查結果後一週內，依審查建議進行調

整及回覆改善說明。  

五、 依辦法第六條規定「開授網路教學課程，……經所屬系（科、學位學程）課

程委員會、院課程委員會、校課程委員會、網路教學委員會及教務會議審查

通過後，方可開課。」，以上提請討論。 

討  論：略。 

決  議：依網路教學委員會決議辦理。 

表 1. 114.1 學期第二梯次網路教學課程獎勵金核給如下表: 

序

號 

計畫 

編號 

申請 

教師 
課程名稱 開課班級 獎勵金額 

 1.  1141-34 詹錦豐 美容衛生與法規 進修部二專妝品科 2 年甲班 5,000 

 2.  1141-77 楊國隆 消費者心理學 日間部四技多遊系 3 年乙班 (每學年獎勵一門課為原則) 

 3.  1141-78 楊國隆 消費者心理學 進修部四技多遊系 3 年乙班 (每學年獎勵一門課為原則) 

 4.  1141-79 廖姿斐 英文進階閱讀 進修部二技護理系 1 年戊班 兼任講師不予補助 

 5.  1141-80 李麗玲 英文進階閱讀 進修部二技護理系 1 年己班 兼任講師不予補助 

 6.  1141-81 王香蘋 長照管理 進修部二技護理系 1 年丁班 (每學年獎勵一門課為原則) 

 7.  1141-82 郝德慧 健康照護資訊 進修部二技護理系 1 年丁班 (每學年獎勵一門課為原則) 

 8.  1141-83 樓美玲 健康促進與護理 進修部二技護理系 1 年丁班 8,750 

 9.  1141-84 徐靜莊 人文精神 進修部四技護理系 1 年甲班 (每學年獎勵一門課為原則) 

 10.  1141-85 徐靜莊 人文精神 進修部四技護理系 1 年乙班 (每學年獎勵一門課為原則) 

合計 13,750 

 

 

  



3 

 

案由二：修正「弘光科技大學教師授課鐘點計算要點」，提請討論。（教

務處課務組報告） 

說  明： 

一、 依教育部 114 年 7 月 30 日臺教人(一)字第 1144202312E 號函，私立專科以

上學校「專任教師超時授課鐘點費支給」，自 114 年 8 月 1 日起比照兼任

教師鐘點費，不得低於公立學校標準。 

二、 提請修正「弘光科技大學教師授課鐘點計算要點」之附表(一)專任教師超鐘

點支給基準表，提請討論。 

三、 為使要點更正式性與合規性，修正第六點「呈請」為「簽請」。 

討  論：略。 

決  議：  

一、本辦法依文字修正後照案通過，其條文修正後如下： 

弘光科技大學教師授課鐘點計算要點 

條款 現行條文 修訂後通過條文 

六 多位教師擔任同一課程教學之

授課鐘點計算，區分為： 

(一) 單元教學： 

全學期課程由多位教師授

課，但同一時間只有一位教

師教學。 

(二) 協同教學： 

授課班級學生分組於同一上

課時段內由多位教師同時授

課。 

(三) 若各系需採協同教學授課

且需增加校內鐘點費用，則

需由教學單位呈請教務長同

意核准後實施。 

(四) 單元教學、協同教學由系

(科、學位學程)依教師實際

多位教師擔任同一課程教學之授

課鐘點計算，區分為： 

(一) 單元教學： 

全學期課程由多位教師授

課，但同一時間只有一位教

師教學。 

(二) 協同教學： 

授課班級學生分組於同一上

課時段內由多位教師同時授

課。 

(三) 若各系需採協同教學授課且

需增加校內鐘點費用，則需

由教學單位呈簽請教務長同

意核准後實施。 

(四) 單元教學、協同教學由系

(科、學位學程)依教師實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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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比率計算授課教師鐘

點，並彙整填寫特殊鐘點登

記單經簽核後送課務組以憑

辦理鐘點費申請。 

課比率計算授課教師鐘點，

並彙整填寫特殊鐘點登記單

經簽核後送課務組以憑辦理

鐘點費申請。 

條款 修訂後通過條文 

附表(一) 專任教師超鐘點費及兼任教師鐘點費支給基準表(114.8.1 起適用

113 學年度第 2學期起適用) 

上課時段 

日間部/在職專班 進修部/在職專班 進修部/在職專班 

日間 1-10 節 

(代號 1-10) 

夜間 1-4 節 

(代號 A-D) 

星期六、日 

(1-D) 

教授 1,070 1,115 1,115 

副教授 920 955 955 

助理教授 855 900 900 

講師 780 830 830 

專任教師超鐘點費支給基準表 (98A 學期起異動) 

上課時段 

日間部/在職專班 進修部/在職專班 進修部/在職專班 

日間 1-10 節 

(代號 1-10) 

夜間 1-4 節 

(代號 A-D) 

星期六、日 

(1-D) 

教授 795 830 830 

副教授 685 710 710 

助理教授 630 665 665 

講師 575 615 615 
 

現行條文 

兼任教師鐘點費支給基準表(113 學年度第 2 學期起適用) 

上課時段 

日間部/在職專班 進修部/在職專班 進修部/在職專班 

日間 1-10 節 

(代號 1-10) 

夜間 1-4 節 

(代號 A-D) 

星期六、日 

(1-D) 

教授 1,070 1,115 1,115 

副教授 920 955 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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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依「弘光科技大學教師授課鐘點計算要點」第十九點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

後，自發布日施行。 

  

助理教授 855 900 900 

講師 780 830 830 

專任教師超鐘點費支給基準表 (98A 學期起異動) 

上課時段 

日間部/在職專班 進修部/在職專班 進修部/在職專班 

日間 1-10 節 

(代號 1-10) 

夜間 1-4 節 

(代號 A-D) 

星期六、日 

(1-D) 

教授 795 830 830 

副教授 685 710 710 

助理教授 630 665 665 

講師 575 615 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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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三：修正「弘光科技大學未來素養∞實驗室諮詢委員會設置要點」，

提請討論。（教務處課務組報告） 

說  明： 

一、因應高教深耕計畫之建構支持系統「未來素養∞實驗室」轉型為「AI 與永

續發展教學中心」，修改要點名稱、第一點與第二點，提請討論。 

二、為因應組織異動自 114 年 2 月起「教學發展中心」更名為「教學發展組」，

其單位長官由副教務長擔任，修正本要點第二點組成人員。 

三、依本校公告之「全校法規格式修正事宜」刪除第六點「修正時亦同」之文字。 

討  論：略。 

決  議：  

一、本辦法依文字修正後照案通過，其條文修正後如下： 

（修正） 

弘光科技大學 AI 與永續發展教學中心未來素養∞實驗室諮
詢委員會設置要點 

(原文) 

弘光科技大學未來素養∞實驗室諮詢委員會設置要點 
條款 現行條文 修訂後通過條文 
一 弘光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

因應未來社會快速變遷，規劃本

校學生未來素養培育方向，特訂

定弘光科技大學未來素養∞實

驗室諮詢委員會設置要點(以下

簡稱本要點)。 

弘光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

因應未來社會快速變遷，規劃本

校學生未來素養培育方向，特訂

定弘光科技大學AI與永續發展教

學中心未來素養∞實驗室諮詢委

員會設置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1 弘光科技大學未來素養∞實

驗室諮詢委員會(以下簡稱本

委員會 )由教務長各學院院

長、通識教育中心主任、教學

發展中心主任、校務研究辦公

室主任及校內外具相關專長

專家組成，教務長擔任主席。 

2 校外諮詢委員參與諮詢會議

1 弘光科技大學AI與永續發展教

學中心未來素養∞實驗室諮詢

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由

教務長、副教務長、各學院院

長、通識教育中心中心主任、教

學發展中心主任、校務研究辦公

室主任及校內外具相關專長專

家組成，教務長擔任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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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依「弘光科技大學未來素養∞實驗室諮詢委員會設置要點」第六點本辦法經

教務會議通過後，自發布日施行。 

 

  

時，得支領出席費及交通費。 2 校外諮詢委員參與諮詢會議

時，得支領出席費及交通費。 

六 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

長核定公告後施行，修正時亦

同。 

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後，陳請

校長核定公告後自發布日施行，

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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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四：修正「弘光科技大學課程規劃與開排課作業要點」，提請討

論。（教務處課務組報告） 

說  明： 

一、依 113.2 學期維護學生受教權益查核意見，修正碩士班修課人數門檻限制，

以符合實際情形。提請修正第十一點，選修開課基準人數中，碩士班由原五

人，修改為「碩士班依開課班級人數，九人以下者，開課人數下限為三人；

十人以上者，開課人數下限為五人」；另避免不當併班，刪除博士班得與碩

士班合班開課規定，且因博士班一人就須開課，無開課基準人數，故一併刪

除，提請討論。 

二、為使要點更正式性與合規性，修正第十二點、十七點「呈請」為「簽請」。 

三、依本校公告之「全校法規格式修正事宜」刪除第二十六點「修正時亦同」之

文字。 

討  論：略。 

決  議：  

一、本辦法依文字修正後照案通過，其條文修正後如下： 

弘光科技大學課程規劃與開排課作業要點 

條款 現行條文 修訂後通過條文 

十一 選修開課基準人數：專科部為二

十五人、大學部為二十人，碩士

班為五人，博士班為一人，特殊

情形者得簽請教務長核可後開

班。必要時博士班得與碩士班合

班開課，博碩合開之課程開設於

博士班，若無博士生修課則依碩

士班標準辦理，合班開課採計學

分以不超過畢業應修總學分二

分之一為原則。 

選修開課基準人數： 

(一) 專科部為二十五人。、 

(二) 大學部為二十人。， 

(三) 碩士班為五人，依開課班級

人數，九人以下者，開課人

數下限為三人；十人以上

者，開課人數下限為五人。 

博士班為一人，特殊情形者

得簽請教務長核可後開班。

必要時博士班得與碩士班

合班開課，博碩合開之課程

開設於博士班，若無博士生

修課則依碩士班標準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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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班開課採計學分以不超

過畢業應修總學分二分之

一為原則。 

以上各款開課基準人數，若

有特殊情形或與專項計畫

抵觸者，簽請教務長核示。 

十二 各系(科、學位學程)必修課程如

需分組上課，每組開課人數以二

十人為原則，研究所以五人為原

則，惟需呈請教務長核准後實

施。 

各系(科、學位學程)必修課程如

需分組上課，每組開課人數以二

十人為原則，研究所以五人為原

則，惟需呈簽請教務長核准後實

施。 

十七 各教學單位須依教務處規劃之

排課流程及上課節次進行排課；

日間部及進修部已排定共同科

目之固定時段，除經呈請核准

外，則不得任意調動。 

各教學單位須依教務處規劃之排

課流程及上課節次進行排課；日

間部及進修部已排定共同科目之

固定時段，除經呈簽請核准外，

則不得任意調動。 

二十六 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後，自發

布日施行，修正時亦同。 

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後，自發

布日施行，修正時亦同。 

條款 修訂後通過條文 

附表 各學門協助單位暨協助排課課程規劃表 

學門 協助單位 協助排課課程 

國文學門 

通識教育 

中心 

中文閱讀與書寫、文學欣賞與書寫、應用文、國

文 

社會學門 

台灣史、中國地理、中國近代史、社會科學概論、

憲法、中國文化史、國父思想、社會學、心理學、

世界文明史、民法概論、法學緒論、西洋文化史、

歷史與文明、民主與法治 

藝術學門 
藝術欣賞、音樂欣賞、藝術概論、音樂賞析、創

意概論 

創新學門 創新思維與應用 

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人文精神(一)、人文精神(二) 

分類通識 人文藝術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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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學類 

社會科學類 

英文學門 
外語暨全英 

教學中心 

英文、英語聽講練習、英文進階閱讀、英文文法、

英文文法與習作、專業/職場外語(ESP、EJP 等)、

第二外語(日語、韓語、越語、泰語等) 

體育學門 運動休閒系 體育、體育-游泳 

數理學門 
智慧科技應

用系 

數學、微積分、物理、生物統計學、應用統計學、

統計學及應用 

化學學門 
化妝品應用

系 
化學、化學實驗 

營養學門 營養系 膳食療養學、營養學 

基礎醫學 護理系 
生物學、生物學實驗、解剖學、解剖學實驗、生

理學、生理學(含實驗) 

管理學門 

餐旅管理系 

健康事業管

理系 

管理學、企業經營與管理、人力資源管理、人力

資源發展、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媒體行銷、全

面品質管理、組織行為學、經濟學、經濟學原理

與應用、網際網路行銷、行銷學、行銷管理、知

識管理、消費者行為、情緒管理、溝通與表達、

管理專業英文、決策分析、績效管理 

資訊學門 
智慧科技應

用系 

網路與軟體應用、計算機概論、網頁設計與應

用、應用程式設計  
 

現行條文 

各學門協助單位暨協助排課課程規劃表 

學門 協助單位 協助排課課程 

國文學門 

通識教育 

中心 

中文閱讀與書寫、文學欣賞與書寫、應用文、國

文 

社會學門 

台灣史、中國地理、中國近代史、社會科學概論、

憲法、中國文化史、國父思想、社會學、心理學、

世界文明史、民法概論、法學緒論、西洋文化史、

歷史與文明、民主與法治 

藝術學門 
藝術欣賞、音樂欣賞、藝術概論、音樂賞析、創

意概論 

創新學門 創新思維與應用 

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人文精神(一)、人文精神(二) 

分類通識 人文藝術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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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依「弘光科技大學課程規劃與開排課作業要點」第二十六點本要點經教務會

議通過後，自發布日施行。 

  

 
自然科學類 

社會科學類 

英文學門 
外語暨全英 

教學中心 

英文、英語聽講練習、英文進階閱讀、英文文法、

英文文法與習作、專業/職場外語(ESP、EJP 等)、

第二外語(日語、韓語、越語、泰語等) 

體育學門 運動休閒系 體育、體育-游泳 

數理學門 智慧科技系 
數學、微積分、物理、生物統計學、應用統計學、

統計學及應用 

化學學門 
化妝品應用

系 
化學、化學實驗 

營養學門 營養系 膳食療養學、營養學 

基礎醫學 護理系 
生物學、生物學實驗、解剖學、解剖學實驗、生

理學、生理學(含實驗) 

管理學門 

餐旅管理系 

健康事業管

理系 

管理學、企業經營與管理、人力資源管理、人力

資源發展、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媒體行銷、全

面品質管理、組織行為學、經濟學、經濟學原理

與應用、網際網路行銷、行銷學、行銷管理、知

識管理、消費者行為、情緒管理、溝通與表達、

管理專業英文、決策分析、績效管理 

資訊學門 智慧科技系 
網路與軟體應用、計算機概論、網頁設計與應

用、應用程式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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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臨時動議 

臨時動議一：有關智慧科技系全學年/全學期實習課程不列為必修課

程事宜(智慧科技應用系報告) 

說  明： 

一、有關全學年/全學期實習，學校是否有相關辦法規定一定要開設嗎？實習課

程是否一定要列為必修？課程開設應以各系專業需求來組成，若實習課程，

經系、院、校三級三審，應無須額外以簽呈核定。 

二、智科系並非國考系，IEET 認證的規範也沒有與實習相關，因此若本系沒有

實習課程時，評鑑方面也不會有問題。但實習課程採必修方式執行，往往衍

生諸多問題，例如：實習學生是否享有薪資、學生在實習的表現是否符合實

習機構需求，且列為必修就代表全部的學生都要找到實習機構，倘若學生找

不到時，由系上幫忙媒合，學生可能不喜歡，導致三方皆受傷。若學生向教

育部投訴，後果不堪設想。 

三、本系並非反對實習，之前實習課程列為選修時，學生學習成效與滿意度相對

較好，請學校思量實習課程不列為必修課程。 

決  議：請教務處課務組確認相關規範後，另行召開會議討論。 

散會(11:05) 








